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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 
商　务　部 
科学技术部

文件

环发〔2015〕167号

关于印发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保厅（局）、商务厅和科技厅，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

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：

　　为进一步规范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申报、创建、验收、命名、监督等管理工作，环境保护部、商务部、科学技术部联合组织

修订了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环发

〔2007〕188号)同时废止。

　　附件：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》

　　环境保护部

商务部

科技部

　　2015年12月16日

　　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5年12月17日印发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6945

https://www.mee.gov.cn/gkml/hbb/bwj/201512/W020151224393857477727.pdf

